关于加强2020年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江苏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疫情防控期间教育教学工作指导意见》（苏校防组〔2020〕16号）、《南京大学关于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若干规定》、《南京大学关于做好2020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请各院系高度重视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以下简称毕业论文），在确保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以“灵活开展、保质保量”为原则，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谋划和科学调整工作安排，落实责任、创新方式、有序推进，加强中期检查、查重检测、论文答辩、成绩录入、论文存档、评优抽检等各环节管理，明确本院系毕业论文工作各阶段任务完成时间和要求，及时通知到每一位指导教师和学生，确保学生按时完成毕业论文。
现将进一步加强毕业论文管理的具体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
1. 2020年4月20日前，中期检查应通过线上完成。
院系应结合中期检查，排查和掌握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具体情况，对有特殊情况的学生，要按照“一人一策”原则妥善安排。院系和指导教师可酌情对受疫情影响无法按原计划通过实验、实践、调研等方式完成的毕业论文进行调整，适当创新方式，如增加文献综述的广度与深度、加大理论研究比重等，指导学生按时完成相应难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应做好对学生的远程指导和检查工作，就中期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与学生沟通，并督促学生调整完善。
2.2020年5月22日前，学生应根据院系要求按时完成毕业论文，并提交给指导教师评阅。
3.2020年6月1日前，院系应完成毕业论文的查重检测工作。
4.2020年6月15日前，院系应组织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工作，完成毕业论文成绩评定，并将成绩交至教务员处。
[bookmark: _Hlk37875649]院系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答辩形式，应提前做好线上答辩的充分准备。开展线上答辩，应做好答辩记录、过程录像以及相关资料的存档工作，确保与线下答辩等质同效。
5.2020年6月19日前，院系应完成毕业论文成绩录入工作，以免延误毕业审核和学位授予。
6.2020年6月26日前，学生可向院系申请缓答辩或补答辩。缓答辩成绩按乘以0.9的系数计算，补答辩成绩一律按60分计算。
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时进行答辩的学生，在除毕业论文外已符合毕业条件的情况下，可按要求向院系申请缓答辩。因毕业论文质量不合格未获答辩资格的或已参加答辩未通过的学生，不得申请缓答辩。毕业论文答辩不合格的学生可按要求向院系申请补答辩。
2020年9月4日前，须完成所有缓答辩、补答辩毕业论文的成绩录入等工作。
二、查重检测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加强规范管理，严厉杜绝毕业论文完成过程中抄袭、篡改已有科研成果及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现象的发生，根据《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函〔2018〕8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通知》（教督厅函〔2018〕6号）等文件要求，继续对2020届所有本科生毕业论文严格实行学术规范检查，查重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答辩环节。
各院系应在毕业班学生中全面开展线上学风教育和学术规范教育，认真学习《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0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坚决防范本科毕业论文抄袭及其他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指导教师作为第一责任人应全面负责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切实担负起对学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的审查职责。
各院系检测工作均采用“中国知网”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试用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的院系，可以在管理系统中直接进行毕业论文查重检测）。学校向各院系负责毕业论文查重检测工作的老师提供检测系统账号。
具体查重检测时间和规定，由院系在毕业论文中期检查时通知每一位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学生。一般的工作流程是：院系发布通知和相关规定——学生按要求提交论文——系统查重检测：①合格的论文进入答辩环节；②不合格的论文进行修改后重新检测合格再进入答辩环节；③多次查重均不合格或重复率特别高的论文不得进入答辩环节。详细流程和要求由院系具体通知。
三、成绩评定、论文上传和论文评优
本科毕业论文通过学术规范检查的学生经指导教师同意可进行进入答辩环节。答辩完成后，应组织学生根据评委意见修改、完善并及时上传毕业论文终稿电子版及附件材料。如未按要求上传论文，则毕业论文的成绩无法登记，并且没有资格参与毕业论文评优。
本科毕业论文成绩评定应坚持标准，从严要求。以百分制记载学生毕业论文成绩。优秀比例不超过该专业应届毕业学生总数的30%。
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论文的遴选比例仍为3%，参评校级本科优秀毕业论文的文字复制比不得高于10%。请各院系提前布置并通知到每一位指导教师和学生，认真组织院系内的评审推优工作。江苏省本科优秀毕业论文将在校级优秀论文中遴选，具体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今年将继续进行本科毕业论文评优和抽检工作，请各院系务必严格把关毕业论文质量，切实改进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做好毕业论文全过程管理的各项工作。
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各院系要对本届毕业论文工作所有环节认真梳理总结，并将工作总结报送教务处。
其他未尽事宜结合疫情防控情况和本科教学工作整体安排，参照《南京大学关于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若干规定》进行，请及时关注相关通知。

南京大学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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